
凯风公益基金会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安全、高效管理凯风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资金，加强和规范货币资金的管理和控制，保

证货币资金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

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相关法律

法规，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的货币资金管理遵循安全、规范、透明

、高效的原则。所有资金收支必须纳入法定账簿统一核算，

严禁账外资金循环。

第二章  现金管理

第三条  基金会现金管理应严格遵守国务院《现金管理

暂行条例》及相关规定。

（一）基金会出纳岗位负责现金的提取、保管与支付。

现金必须存放于专用保险柜，并确保安全。

（二）基金会严格限定现金使用范围，仅用于支付职工

薪酬、劳务报酬、个人奖励、差旅费、零星购买（单笔金额

低于 1000元）等对个人的支出。单笔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0元的支出，原则上必须采用银行转账方式。

（三）基金会库存现金限额原则上不超过人民币 1,000

元。库存现金限额可根据业务实际需求，经财务经理审核、



秘书长批准后适当调整，超过限额的现金应及时存入银行。

（四）所有现金收入必须及时存入银行账户，严禁坐支

现金。

第四条  出纳人员应做到日清月结，确保账款相符。会

计人员应不定期参与现金盘点，并编制现金盘点表，由出纳

、会计及财务负责人共同签字确认。严禁白条抵库。

第三章  银行存款管理

第五条  银行存款包括银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其他

货币资金存款。

第六条  银行账户的开立必须基于基金会业务发展的合

理需要，遵循“依法、必要、精简”的原则。基金会银行账

户的开立、变更及撤销，应制定明确方案，经秘书长审核后

，报理事会审议批准。

第七条  网上银行密钥管理：

（一）网上银行密钥实行二级权限管理（制单、审批）

，制单密钥由出纳保管，审批密钥由财务负责人（财务经理

）保管，严禁一人兼任制单与审批职责。

（二）资金支付操作岗需使用密钥时，须凭飞书系统中

经完整审批的付款类流程（含报销、合同付款、非合同付款

等）审批结果进行操作，操作完成后，密钥须立即归还并放

回保险柜。

第八条  财务资产部出纳人员负责银行账户管理，须严



格遵守银行结算纪律，不出租、出借银行存款账户，不签发

空头支票和远期支票，不利用银行账户进行洗钱等违法违规

活动，更不得套取银行信用。

第九条  银行账户的注销：

（一）对于因业务结束、开户银行服务不达标或其他原

因不再使用的银行账户，应及时办理销户手续。

（二）账户注销前，财务资产部需对该账户的资金余额

、未了事项进行清理。

第十条  出纳人员应定期核对银行账目。每月终了，由

不担任出纳岗位的会计人员负责从银行获取对账单，并编制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需对未达账项注

明原因及处理期限，由财务经理进行复核，涉及重大未达账

项的，需及时向秘书长报告。对账单原件及调节表应妥善归

档保管。

第四章  其他货币资金管理

第十一条  其他货币资金包括外埠存款、银行汇票存款

、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证保证金存款等，其管

理除遵循货币资金管理的一般原则外，还需遵循“专户管理

、专款专用、及时清算、动态监控”的原则。任何部门和个

人不得挪用、侵占其他货币资金。

第十二条  审批与设立

（一）设立任何形式的外埠存款、银行汇票/本票等，均



需由使用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详细说明事由、金额、预计使

用期限及对方信息，经部门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及秘书长审

批后方可办理，单笔金额 50万元（含）以上的，需报理事长

审批。

（二）财务资产部门需对各类其他货币资金建立备查账

簿，逐笔登记资金种类、编号、用途、金额、支付日期、收

款单位、有效期、经办人等详细信息。

第十三条  受限捐赠资金的特别规定

（一）财务资产部门在接收附有限制性条件的捐赠款时

，应在财务系统中进行明确标识，或设立辅助核算项目，确

保与该资金相关的收入、支出能够被单独、准确地追踪。

（二）各项目部在使用受限资金时，必须严格遵循捐赠

协议约定。财务资产部门在办理支付时，需核对支付申请是

否与捐赠条款一致，对不符合约定的支付有权拒绝并向上级

报告。

第十四条  对于不再需要的外埠存款、信用卡等，应及

时办理销户手续，销户前需经财务经理、副秘书长审核，秘

书长批准，销户后及时清理备查账簿记录防止资金闲置和管

理风险。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财务资产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